
建设部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
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的意见

（建法[2003]31 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在建设领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

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 号,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如下意见：

一、 要充分认识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重要意义

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是深化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和水平，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

度，充分认识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意识，在各地人民政府

的统一领导下，与时俱时、改革创新和强化社会主义法制的精神，做好这项涉及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工作。

二、 要积极支持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

《决定》明确提出，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领域，是多头执法、职责交叉、重

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比较突出，严重影响执法效率和政府形象的领域。各城市建设

系统的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分析建设领域行政执法中的情况和问题，依照《决定》要求和

当地人民政府的部署，科学合理地提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的建议，搞好队伍的

整合和规范工作。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涉及有关部门行政处罚职权的调整和重新配置，但并不

涉及建设系统的有关部门行政处罚权之外的制定政策、审查审批等行政管理权的调整。

各城市建设系统的有关部门仍应当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政策制定、审批审查等行政



管理职责，与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经常沟通情况，促进决策、执行、监

督职能的相互协调，完善协调配合机制。

三、 继续深入调研，认真总结经验

各省、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城市建设系统的有关部门都应当按照《决定》

的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认真研究、落实《决定》的各项要求，对实

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中的有关情况和问题做好调研工作，及时总结经验。各地在执行

《决定》中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应及时告建设部政策法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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